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统一工商企业结账时间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烟办〔2003〕3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大连、深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各省级工业公司： 

  目前，烟草行业工商企业结账时间不统一，大部分省级公司未执行每月最后一天结账的规定，

有的在本省行业内结账时间也不统一。这就造成了全行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上报数据不准确,

影响了全行业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和整顿规范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也给超产瞒报、不规范经营等行

为以可乘之机。为了准确、及时地反映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加大对卷烟体外循环的督查力度，国家

局重申：各省级公司、各企业必须认真执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2000年6月21日国务院发

布）第三章第十九条关于企业年度结账日为公历年度每年的12月31日；半年度、季度、月度结账日

分别为公历年度每半年、每季、每月最后一天的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烟草行业工商企业会计结账时间一律统一为公历年度每月的最后一天，并从2003年8月起

工商企业上报7月份各类报表时统一执行。不论工业、商业环节，所有上报的统计数据均与会计核

算的结算时间一致。统一工商企业结账时间后，现要求上报国家局的统计报表时间不变，仍按现行

统计报表制度规定执行，各单位要按时保质完成各类统计报表的上报任务。 

  二、要严格执行《统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局的有关规定，确保统计数据及时、准确

上报。准确的统计数据是行业各级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的基本职责和重要任务，认真执行统一结账

时间的规定，必然会增加工作难度和强度，对此，各级领导干部和统计人员要提前安排好有关工

作，同时要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绝不允许编造虚假数据或授意篡改统计数据资料，坚决反对

和制止在统计上的弄虚作假行为。要充分认识到统计是一种依法管理、依法统计的工作，要加强自

我约束，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质量，为实现有效的行业宏观调控和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三、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发挥统计工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

监督职能。今年4月，国家局为及时掌握全行业卷烟销售、库存等情况，建立了旬报制度。在各级

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和统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省级公司按时完成了旬报上报任务，体现了行业统

计人员顾全大局、敬业爱岗、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这次强调统一结账时间，而统计报表上报时

间不变，会给基层企业统计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和压力。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加强对统计

工作的领导，要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配备专职统计人员，把此项工作落实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对

统计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请及时与国家局信息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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